
 

 

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二條修正總
說明 

 

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下稱本準則）自九十二年訂定發

布，歷經十七次修正，茲因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下稱 IFRS）相關規

定，並依據國內目前實施 IFRS 情形檢討現行規定，以提升財務報告透明

度及維持適度監理，爰修正本準則。 

本次共修正一條，修正要點：考量實務上銀行於現金增資基準日將

已募足之股款認列為股本或預收股本，或銀行發行新股予行使員工認股

權者或轉換公司債持有者，並未以向公司登記主管機關登記者為限，爰

配合修正股本之定義，並要求於附註揭露尚未完成變更登記之相關事

實。（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二條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資產負債表之

權益項目及其內涵與應

揭露事項如下： 

一、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益： 

（一）股本： 

1、股東對銀行

所投入之資

本。但不包

括符合負債

性質之特別

股。 

2 、股本之種

類、每股面

額、額定股

數、已發行

且付清股款

之股數 (含

尚未經公司

登記主管機

關核准登記

之股數)、期

初與期末流

通在外股數

之調節表、

各類股本之

權利、優先

權及限制、

由銀行或由

其子公司或

關聯企業持

有銀行之股

份、保留供

第十二條 資產負債表之

權益項目及其內涵與應

揭露事項如下： 

一、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益： 

（一）股本： 

1、股東對銀行

所投入之資

本，並向公

司登記主管

機關申請登

記者。但不

包括符合負

債性質之特

別股。 

2 、股本之種

類、每股面

額、額定股

數、已發行

且付清股款

之股數、期

初與期末流

通在外股數

之調節表、

各類股本之

權利、優先

權及限制、

由銀行或由

其子公司或

關聯企業持

有銀行之股

份、保留供

選擇權與股

國際會計準則第一號「財務

報表之表達」第七十九段規

定，企業應於財務狀況表、

權益變動表或附註揭露每

一類股本之資訊，包括已發

行且已付清股款之股數。考

量實務上銀行於現金增資

基準日將已募足之股款認

列為股本或預收股本，並參

酌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處理準則第三十四條

及第五十九條規定，企業發

行新股予行使員工認股權

者或轉換公司債持有者，其

股本係每季向公司登記之

主管機關申請資本額變更

登記，並未以向公司登記主

管機關登記者為限，爰修正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 1規

定；另為使財務報告主要使

用者了解銀行資本額變更

登記情形，爰修正第一項第

一款第一目之 2規定，明定

應於附註揭露尚未完成變

更登記股數之相關事實。 



 

 

選擇權與股

票銷售合約

發 行 （ 轉

讓、轉換）

之股份及特

別條件等，

均應附註揭

露。 

3、發行可轉換

特別股及海

外存託憑證

者，應揭露

發行地區、

發行及轉換

辦法、已轉

換金額及特

別條件。 

（二）資本公積：指

銀行發行金融

工具之權益組

成部分及銀行

與業主間之股

本交易所產生

之溢價，通常

包括超過票面

金額發行股票

溢價、受領贈

與之所得及其

他依本準則相

關規範所產生

者等。資本公

積應按其性質

分別列示，其

用 途 受 限 制

者，應附註揭

露 受 限 制 情

形。 

（三）保留盈餘（或

票銷售合約

發 行 （ 轉

讓、轉換）

之股份及特

別條件等，

均應附註揭

露。 

3、發行可轉換

特別股及海

外存託憑證

者，應揭露

發行地區、

發行及轉換

辦法、已轉

換金額及特

別條件。 

（二）資本公積：指

銀行發行金融

工具之權益組

成部分及銀行

與業主間之股

本交易所產生

之溢價，通常

包括超過票面

金額發行股票

溢價、受領贈

與之所得及其

他依本準則相

關規範所產生

者等。資本公

積應按其性質

分別列示，其

用 途 受 限 制

者，應附註揭

露 受 限 制 情

形。 

（三）保留盈餘（或

累積虧損）：由



 

 

累積虧損）：由

營業結果所產

生之權益，包

括法定盈餘公

積、特別盈餘

公積及未分配

盈餘（或待彌

補虧損）等。 

1、法定盈餘公

積：依銀行

法第五十條

之規定應提

撥定額之公

積。 

2、特別盈餘公

積：依相關

法 令 、 契

約、章程規

定或股東會

決議由盈餘

提 撥 之 公

積。 

3、未分配盈餘

（或待彌補

虧損）：尚未

分配亦未經

指撥之盈餘

（未經彌補

之虧損為待

彌補虧損）。 

4、盈餘分配或

虧損彌補，

應俟股東大

會決議後方

可列帳。但

有盈餘分配

或虧損彌補

之議案者，

營業結果所產

生之權益，包

括法定盈餘公

積、特別盈餘

公積及未分配

盈餘（或待彌

補虧損）等。 

1、法定盈餘公

積：依銀行

法第五十條

之規定應提

撥定額之公

積。 

2、特別盈餘公

積：依相關

法 令 、 契

約、章程規

定或股東會

決議由盈餘

提 撥 之 公

積。 

3、未分配盈餘

（或待彌補

虧損）：尚未

分配亦未經

指撥之盈餘

（未經彌補

之虧損為待

彌補虧損）。 

4、盈餘分配或

虧損彌補，

應俟股東大

會決議後方

可列帳。但

有盈餘分配

或虧損彌補

之議案者，

應於當期財



 

 

應於當期財

務報告附註

揭露。 

（四）其他權益：包

括國外營運機

構財務報表換

算 之 兌 換 差

額、透過其他

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

金 融 資 產 損

益、避險工具

之損益、重估

增值等累計餘

額。 

（五）庫藏股票：庫

藏股票應按成

本法處理，列

為權益減項，

並註明股數。 

二、非控制權益： 

（一）指子公司之權

益中非直接或

間接歸屬於母

公司之部分。 

（二）銀行於併購

時，被收購者

之非控制權益

組成部分，應

依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三號

規定衡量。 

（三）銀行應依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

第十二號規定

揭露具重大性

之非控制權益

之子公司及該

務報告附註

揭露。 

（四）其他權益：包

括國外營運機

構財務報表換

算 之 兌 換 差

額、透過其他

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

金 融 資 產 損

益、避險工具

之損益、重估

增值等累計餘

額。 

（五）庫藏股票：庫

藏股票應按成

本法處理，列

為權益減項，

並註明股數。 

二、非控制權益： 

（一）指子公司之權

益中非直接或

間接歸屬於母

公司之部分。 

（二）銀行於併購

時，被收購者

之非控制權益

組成部分，應

依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三號

規定衡量。 

（三）銀行應依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

第十二號規定

揭露具重大性

之非控制權益

之子公司及該

非控制權益等



 

 

非控制權益等

資訊。 

   銀行得選擇將確定

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認

列於保留盈餘或其他權

益並於附註中揭露。確

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認列於其他權益者，後

續期間不得重分類至損

益或轉入保留盈餘。 

資訊。 

   銀行得選擇將確定

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認

列於保留盈餘或其他權

益並於附註中揭露。確

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認列於其他權益者，後

續期間不得重分類至損

益或轉入保留盈餘。 

 


